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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

管理制度》等五项制度的通知
各科、室、队、所、协会：
为进一步加强执法办案工作管理，提升办案质量，促进执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现将《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管理制度》《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立案调查、核审、执行分离制度》《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卷管理制度》《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审理规则》五项制度及其流程图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认真学习，遵照执行。在此之前与以上制度类似、矛盾的制度均予以废止。

附件：1.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管理制度及流程图
2.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立案调
查、核审、执行分离制度
3.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4.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卷管理制度及流程图
5.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审理规则及流程图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3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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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1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没收物资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对行政处罚没收物资的管理，加强内部制约机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没收物资，是指我局在市场监督管理执法中依法没收的财物、工具、设备等。

第三条  没收物资管理、处置应当遵循统一管理、管处分离的原则。县局设立没收物资管理库，由办公室确定专人负责管理。

第四条  办公室、办案机构、法制机构、监察机构应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对没收物资的管理、处置或销毁监督工作。

第五条 办公室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1、对依法没收的没收物资，凭办案机构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和《财物清单》进行物品核对，无误后签字确认，填写《没收物资出入库登记台帐》。

2、对依法进行处置的没收物资，清点出库物品，经核对无误后签字出库，填写《没收物资出库单》。

3、协助办案机构实施没收物资的处理。

第六条 办案机构对依法没收的物资，应在案件结案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办理入库手续。需要延期的，经分管办案机构的副局长批准，不得超过六个月。

第七条  办公室是没收物资管理的管理部门，法制、监察机构协助其开展工作，履行下列职责：

1、对没收物资进行出入库监督；

2、每半年一次对库存物资的清点和检查，防止入库财物被盗、损毁或变质。

3、对没收物资销毁的处置情况进行监督，并在有关记录上签字见证。

4、对违反本制度第十二条规定的行为依法进行监督。

第八条 没收物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机关主要负责人批准，按规定程序及时处理：

（一）易腐烂、变质的；

（二）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或者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

（三）无法长期保存的其他物品。
第九条  没收物资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销毁：

（一）不能作技术处理的或者技术处理后仍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

（二）国家明令淘汰并禁止使用的；

（三）失效变质的；

（四）已经失去使用和回收利用价值的；

（五）假冒侵权商标标识无法消除的；

（六）不能消除伪造产地，伪造或者冒用他人厂名、厂址，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印记的；

（七）属于虚假的产品标识、标志和包装物的；

（八）其他应当销毁的没收物资。

不属于销毁处理范围的没收物资，应及时移交县财政局。

第十条  销毁没收物资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没有规定的，可根据实际情况，定期、集中组织实施，并制作销毁记录，记明销毁的时间、地点、方式、名称、种类、数量以及执行人。并拍照、摄像存档。

第十一条  销毁没收物资应当与财政、卫生、环保、公安消防等部门进行沟通，符合国家有关财政、卫生、环保、公安消防等方面的要求。

第十二条  办公室、办案机构等所有单位和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视其情节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一）因管理不善造成没收物资损毁、变质或灭失的；

（二）侵占、挪用、调换、私存、私分没收物资的；

（三）擅自处置没收物资的。
第十三条  没收物资管理人员工作变动时，交接双方必须对没收物资进行清点，编制移交目录，严格履行移交手续，在监察室人员监督下工作交清后方可离职。

附件：1.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出入库登记台账

2.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入库单

3.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出库单

4.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物品处理记录

附件1：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出入库登记台账

	内容                                             
序号
	案件名称
	
	实施强制措施文号
	

	1
	财物名称和数量
	

	
	入库时间
	
	入库单编号
	
	入库理由
	

	
	处    罚
决定书号
	
	没收物品执行情况
	
	备注
	

	
	没收物品出库时间
	
	没收物品
出库单编号
	
	没收物品出库理由
	

	2
	财物名称和数量
	

	
	入库时间
	
	入库单编号
	
	入库理由
	

	
	处    罚
决定书号
	
	没收物品执行情况
	
	备注
	

	
	没收物品出库时间
	
	没收物品
出库单编号
	
	没收物品出库理由
	


注：本台账仅用于实物的出入库。

附件2：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入库单
编号：                                 时间：
	序号
	
	案件名称
	

	办案部门
	
	承办人员
	

	行政强制措施名称和文号
	
	财物清单编号
	

	入库情况
	         年  月   日   时，       将         号处罚决定书没收的物资（详见      号《财物清单》）交来保管，上述财物已入库。


交接人:            保管人:           监察人员:        法制人员:
备注：本单据仅用于实物的入库。本单据一式四份，一份办案机构留存，一份没收物资管理部门留存，一份法制部门留存，一份监察部门留存。
附件3：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没收物资出库单
编号：                                     时间：
	序号
	
	案件名称
	

	办案部门
	
	承办人员
	
	入库日期
	

	财物入库单编号
	
	财物清单编号
	

	出库情况
	年    月    日    时，       来办理     年   月    日    时入库的         号处罚决定书没收的物资（详见      号《财物清单》）的出库手续，上述财物已经（全部、部分）出库，（部分出库的财物详见     号《财物清单》）。


交接人:          保管人:        监察人员:       法制人员:
备注：本单据仅用于实物的出库。本单据一式三份，一份没收物资管理部门留存。一份法制部门留存，一份监察部门留存。
附件4：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物品处理记录
处理物品：见《财物清单》（第号）
物品来源：                   案（平市监处字〔20  〕  号）                                              
处理依据：
处理时间：    处理地点：
执行人：、
记录人：     见证人：
处理情况：
执行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监督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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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没收物资管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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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
立案调查、核审、执行分离制度
第一条 为了规范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完善执法监督机制，根据《行政处罚法》，结合我局行政管理执法工作实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案件实行立案调查、核审、执行分离制度，遵循公正、公开、效率原则，加强执法监督机制。立案查处违法违章一般程序案件适用本制度。

第三条 办案机构对获得的线索资料进行审查或初步调查后，认为确有违法行为存在需立案调查的，应在调查后十五个工作日内（重大复杂案件经法制机构备案后，可酌情延长）填写立案审批表并附有关资料，交由法制机构审查。   

第四条 案件调查机构应确定专人负责案件线索审查和立案的送审工作，未经审查批准立案的案件，法制机构不予核审。

第五条 案件调查机构应在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将案件调查终结。如案情复杂，需延长调查期限的,报分管案件办理的副局长批准后可以延长，但不得超过30日。案情特别复杂或有特殊情况，经延期仍不能做出决定的，应当经县局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决定。

第六条 案件调查机构经调查认为违法嫌疑人违法事实轻微，依法可不予以行政处罚的，或因客观原因无法收集主要违法事实证据,以致无法查明违法事实存在的,应及时填写销案审批表,报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批准决定是否予以销案。对销案有异议的，提交案件审理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第七条 案件调查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需要对违法嫌疑人的财物采取或解除先行登记保存和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的, 应于两个工作日内填写《有关事项审批表》和有关资料送法制机构备案后报分管案件办理的副局长批准。法制机构对采取或解除先行登记保存和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未经备案的案件不予核审，不予批准结案。

第八条 涉嫌构成犯罪的，经分管副局长审批，报案件核审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后，由案件调查机构将案件移送同级公安机关并抄送县人民检察院。

第九条 案件调查机构调查案件终结，应整理好案件材料，写出调查终结报告，一并送法制机构核审。

第十条 法制机构应在收到案卷后,十个工作日内核审完毕，并将核审意见书面告知案件调查机构。法制机构核审后，经分管副局长审批，告知当事人后，填写《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提出处罚建议，草拟处罚决定书，报分管法制机构的副局长批准后送达当事人。未经审批作出处罚决定的，不予结案。
法制机构与案件调查机构对案件的违法性质和处罚意见等主要事项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应在七日内提交县局案件审理领导小组研究决定。

第十一条 案件调查机构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应督促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缴清罚没款、物。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法制机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未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申请执行，造成申请执行期限超过法律规定法院不予强制执行的案件，依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二条 案件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后，应在十五个工作日内办理结案，并将案卷材料归档立卷。

第十三条 法制机构和纪检监察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对本局的执法办案工作进行监督，相关部门应当遵守本规定，有下列情况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一）未通过审查和批准，擅自立案、销案的；（二）采取和解除强制措施未经批准和备案的；（三）未经核审做出行政处罚的；（四）没有正当理由延误立案、调查、核审时间的；（五）对案件的执行和处理查封、扣押的物资未按本规定执行的。

附件3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监督制度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全局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等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执法监督，是指县局对执法机构的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检查、评议、督促、纠正的活动。

第三条　行政执法监督实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全面、专项监督相结合，实体、程序监督相结合，日常、定期监督相结合，采取自查、抽查、交叉或逆向检查等形式，执法检查一年不少于两次。

第四条执法监督的范围主要有：

（一）行政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贯彻执行情况；

（二）规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以及规范性文件及制度、措施的执行情况；

（三）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四）行政执法主体的合法性；

（五）行政强制行为；

（六）行政处罚行为；

（七）行政许可行为；

（八）行政复议行为；

（十）行政诉讼行为；

（十一）行政赔偿行为；

（十二）行政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十三）行政执法文书使用管理情况；

（十四）其他需要监督的事项。

第五条  行政执法监督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实行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查、备案。

（二）实行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及执法过错责任追究。

（三）对行政执法证件规范化管理。

（四）案件办理确认主办、协办。

（五）行政执法强制措施文书统一保管。

（六）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件依法进行核审、评查、听证程序，当场处罚案件的备案。

（七）依法办理强制执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行政赔偿案件。

（八）其他执法监督方式。
附件4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卷管理制度
第一条  为强化行政处罚案卷管理，规范行政执法办案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行政管理相关规章和国家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处罚案卷是指按照法定程序，在办理行政处罚案件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反映执法活动全过程、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具有历史凭证和日常查考的作用。

第三条  行政处罚案卷包括一般程序处罚案卷和简易程序处罚案卷。一般程序行政处罚案卷实行“一案一档一号”的立卷原则，简易程序案卷可以合并立卷。

第四条  各类文书要统一用打印、复印或者黑色中性笔、钢笔书写，做到字迹工整、清楚、填写内容齐全、准确、不涂改，若有涂改需加盖公章或摁手印。

第五条  行政处罚案卷的装订，顺序应符合上级行政管理相关规章的要求，做到一案一卷，案卷装订每卷不超过2公分或者200页，过多时应分正、副卷订卷。

行政处罚案卷装订应当采用三钉一线的装订方法，装订线以不妨碍卷内文书材料阅读为原则。

第六条  案卷装订前应当清除文书材料上的全部金属物，并根据不同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对破损或者褪色的材料，应当进行修补或者复制；

（二）装订部位过窄或者有文字的材料，应当用纸加衬边；

（三）纸张过小的材料，应当加贴衬纸；

（四）纸张大于卷面的材料，应当按照卷宗大小折叠整齐；

（五）需要附卷的信封打开放平并保留邮票（戳）；

（六）随卷归档的音像材料等证据应当放入证据袋中，并在证据袋上用文字说明证据名称、数量、摄像或者录音的对象、时间、地点和责任者等，同时应当用文字说明主要内容。

第七条  适用一般程序的行政处罚案件，自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满六个月尚未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办案机构应于5日内完成立卷工作；

在法定期间发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的，在复议决定书、法院判（裁）决书、赔偿决定书下达并结案后5日内完成立卷工作。

第八条  办案机构年度内办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完成立卷工作后，7日内交局机关法制科统一协调保管。

第九条  行政处罚案卷属于专业档案，管理人员应建立行政处罚档案查（借）阅制度和查（借）阅登记簿。查（借）阅档案必须履行一定的标准和登记手续。

第十条  案卷为涉密资料，无关人员不得借阅。

上级行政管理机关可以调阅下级行政管理机关的案卷。公安、检察院、法院等有关单位因工作需要要求查阅案卷时，应出具正式查阅函件，并出示查询人员有效证件，须经案卷管理机构负责人批准。

第十一条  凡经批准允许查阅的案卷，需要摘抄或复印所查阅内容时，须写明复印用途，经机关负责人批准。

第十二条  案卷一般不得外借，因特殊情况确需外借，须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借出时要办理正式借阅手续。案卷借阅时间一般不得超过三天，特殊情况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延长周期不得超过七天。

借出的案卷不得转借其他的单位或个人使用。

第十三条  任何人不得擅自拆解、涂改、增加或抽取案卷材料。

第十四条  对查阅或借出的案卷，要及时催还。还回时如发现案卷被拆，文件材料短缺、涂改、增删、污损等情况，应立即向机关负责人汇报并及时追查。

第十五条  案卷管理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保密制度，不得违反规定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案卷或者泄露案卷的内容，不得将案卷材料随意带出案卷管理地或带到其他公共场所。

第十六条  案卷管理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负责案卷的接收、审核、保管、利用、编研和统计工作；

（二）负责日常档案、资料的借阅和管理，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三）与案卷管理有关的其他工作。

第十七条  行政处罚案卷管理人员工作变动时，交接双方必须逐卷逐件进行清点，编制移交目录，严格履行移交手续，工作交清后方可离职。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案卷管理流程图




一                                   合
案                              并
一                          立
卷                     卷















附件5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
审理规则
第一条 为加强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工作，保证办案质量，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相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县局设立行政处罚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以下称案审组），负责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集体审理。案审组成员由分管法制工作的副局长，负责分管案件调查机构的副局长，政策法规岗位负责人，稽查大队大队长，城关所所长5人组成。案审组组长由分管政策法规工作的副局长担任，案审组下设办公室。案审组办公室（以下简称案审办）设在县局政策法规岗位，按照查审分离原则负责日常工作。
第三条  案审组审理案件实行会议制度，遵循申请回避、集体审议和民主集中相结合的审议原则。
第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应由局案审组审议决定：
1、按照相关规定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报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审查的案件；
2、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做出处理决定的，需要再次延期调查的案件；
3、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数额较大的（企业罚款数额达5万元以上、没收违法所得达1万元以上或没收违法物品达1万元以上；个人罚款数额达2万元以上、没收违法所得达5000元以上或没收违法物品达5000元以上）行政处罚案件；
4、其他需要由案件审理组审议决定的案件。
   第五条对应当提交案审组审理的行政处罚案件，办案机构须将书面汇报材料及与审议事项相关的其他材料报案审办，由案审办提交案审组审理，并及时将上述材料送各位案审组成员。
第六条 案审组会议由市场监管局分管政策法规工作的副局长主持。案件审理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参加。因故不能参加会议的，可委托其他相关人员参加。案审组可根据会议内容和需要，邀请有关人员列席。案件承办人员应列席案审组会议。
第七条  案审组会议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本次会议参加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说明本次会议审理案件的数量及审理程序等；
（二）案件承办人陈述当事人的违法事实、证据、定性依据、行政处罚建议及办案机构的初步处罚意见； 
（三）政策法规岗位提出核审意见；
（四）参会人员就案件的有关问题向承办人及有关人员询问；
（五）参加会议的案审组成员对案件的管辖权、违法事实、证据、办案程序、法律依据、当事人申辩事实及理由等内容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六）参加会议的案审组成员对拟处理意见的合法性及合理性进行审议，并形成结论性的处理意见；
（七）主持人综合讨论意见，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定，并宣布案审组会议结束；
第八条  案审组会议应当形成审理记录，经参加会议的案审组成员确认签字，根据规定（复印件）存入行政处罚案卷或存档。具备条件的可以同时采集录像、录音等视听资料，作为文字记录的辅助材料存入案卷。
第九条  办案机构如发现新的事实和理由，需要对案件进行复审的，向政策法规岗位提出，根据情况提请案审组复审。
第十条  案审组成员和其他与会人员对案件审议情况和结果要严格保密。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
审理流程图

  抄送：本局各领导

平罗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年3月27日印发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MBiwAbGANXV0kOkcublPfLSHtLBfwLR3vKib1MyDsUijtLB3vKiT0LBfyLr56JR=sHDDoOB8AbGANXV0kOfzJODQuXzkDOmrzMzMDLCP4MBz3MjXwKSQFLSXsNCfzMhzyQTQFMSUCPSf3MSM8OB8Da1MIQC3MBiwDa1MNXV0kOk8ocyD4Xk7wLSDzLyjzLyvuQF8iSlEsYS3MBiwSZVctXWQ0blUNXV0kOrZ8vs6O1LqPr5F73KZ8tcy=6a6VOB8SZVctXWQ0blUNXV0kOfzJOEMoY14gcGUxYUUyYWINXV0kOrZ8vs6O1CvuT1kmalEzcWIkUWMkbj4gaVT9CPn7T1kmalEzcWIkUV4ocD4gaVT9wO6OwKuX09WW0MaNw+h4oLmLzMCU+qmbvN190ivuT1kmalEzcWIkUV4ocD4gaVT9CPn7T1kmalEzcWIkR1U4Tz39QjMALyj1QDIBLyMCMSDzLCvuT1kmalEzcWIkR1U4Tz39CPn7T1kmalEzcWIkUFksYS3xLCD4KS=zKSDwHCDzNiH3Ni=yHB=fJLpwuNSTsLBz08SS1rdo0bJ2+r6wwuboOB8SZVctXWQ0blUTZV0kOfzJODMuaWA0cFUxRU=9LS=tMiDtMCTtLi=yOB8Ca10vcWQkbjkPOfzJODMuaWA0cFUxSTECPVQjbi4FQR0FPx0FQR0AQhz3Qh0APSvuP18sbGUzYWIMPTMAYFQxOfzJOEUyYTogclEMQCT9LCvuUWMkRlE1XT0DMS3MBiwSYVErPWQWZFkiZEAgY1T9na501iKRr5F+OB8SYVErPWQWZFkiZEAgY1T9OEAoXzU3cC3tY1klOB8PZVMEdGP9CPn7TFkiU1kjcFf9MB3vLC=vLC=7K0AoX0coYGQnOfzJOEAoXzgkZVcncC3zKi=vLC=vLCvuTFkiRFUoY1gzOfzJOEMoY14kYDMuamQkdGP9OB8SZVctYVQCa14zYWgzOfzJOEMoY14gcGUxYUYgaGUkOlH2LS=0NSbwLFUkX1H2XiUkYVT3X1QkMiEkMSQgLFElOB8SZVctXWQ0blUVXVw0YS3MBiwSZVctYVQLYV4mcFf9LyH7K0MoY14kYDwkalczZC3MBiwSZVctXWQ0blUOblQkbi3wOB8SZVctXWQ0blUOblQkbi3MBiwVYWIyZV8tOkX4Ki=tLB30MS=nLyKNtxj7K0YkbmMoa139CPn7RV0gY1UDPy4RLFwGSzQrZFw2P0gATFMAPTEAPTEAPTEMczEAVlcAPV0QPTE5PTEAK2cAbjEAPWIMczExVlcAbl0QPWI5PTExK2cBUjEAPkYMczIVVlcBUl0QPkY5PTIVK2cCPTEAPzEMczMAVlcCPV0QPzE5PTMAK2cCbTEAP2EMczMwVlcCbV0QP2E5PTMwK2cDUjEAQEYMczQVVlcDUl0QQEY5PTQVK2cDKzEAQB8MczPuVlcDK10QQB85PTPuK2oMPTEDSTEMdj0AVloMPV0TSTE5QD0AK2oMbjEDSWIMdj0xVloMbl0TSWI5QD0xK2oNUjEDSkYMdj4VVloNUl0TSkY5QD4VK2oOPTEDSzEMdj8AVloOPV0TSzE5QD8AK2oObTEDS2EMdj8wVloObV0TS2E5QD8wK2oPUjEDTEYMdkAVVloPUl0TTEY5QEAVK2oPKzEDTB8Mdk=uVloPK10TTB85QE=2aT0MdjggTDoxcF4NZSMMbUAwMT8tUGEhcSEOXh8CL1MzTjf2ZSgjYlTxJyQzUDv4KzQQNGUsdjIYVWMiPiIoaDYsVRsuVTwrQ1L0ZmgSLVs2c0bvYGbxQlECLiE5ViYTaVMpTlQKJx8gTmMUPiMXY1USTGQmS2=4ckMQcVsvUEPxTz0OJzQJbFwKVkLxcyYEXjkKbjgNdFjydSg0SFwpLFMTRDg4UGA5UEAHVEUTK2kgcCMqP0cHS1wFKyD2cF4hajjvdW=uMyQMcEQSTGMhJ1MuaiEZYlMLMzD1cz4xUB8ZMDwtUDrxJ0nwMTojR1goaFsUalsGZFYYTlP4MzIZbFgJNTIqZ0XvbkMBXlcQYSUJPlQ3PiMwYEUGRTUlT0QPSkkkdT4oQiUJMDsSaF4YUTrwbEoQVlX4RygWSjINQ1f1Z1zwM1MUUlIjU1Y1azYoQjIUciHya1sHX2AkTT8SSGEZRzYzbz0LMETza1cXZ0gVT1cRdSEMcyIFTWbzUV0ZRVYsT0QQVl3uUmUKQSATSiAuLDTvNTQtTUgrdCEzR1UZZGUxZ0kEMFLqNWIoXUEZPVv4S0IYRjUwaCAXMCABVFsSaz04ZFkNR0ACViAGUUgBKzgUaUEONUUjNTn0PSMOaEQDMUAGK1QTZUMjY1cWQl0iRi=ydmAqRmIsb0QpTF4kcVfwcyINLTUvZznuL1klKyQpVVzwRUcuTVwgP1UNS2ATcUkga0PvSCAYRkMQUj8Ccz43PiMJX0XzZ2o1XVISZVQmM0UVZDX4RUUoLEfxXSX0bFIpTkMRJz7qUjsxcFIHQzkga1kKcUEta1YjRmLwP2b4UTYuUTrubWcwaEkNbCQoVjIJdDMoaVDyLyIkK1YVamYAVCURPz42VjjzZzQYQGMVUVgqT2QpS0IMJ0YmMFIHMTwxUDQtUGAVKyc0Zx8GZiMZLG=zMGcAbyMoc14gZ10NQx8DXyYZUTUDLyAMQGYUdTHwMRslRkfzL2IYXlohYmQFSWYqRSYST1b3LlgPLyE5UEL3LUQPckbzT0o3S0csUD0JaSY5M1n0ZlQ4dGAMT1wOSjQLS1sMQV4IZ2LwVkAgQEgwY2kVVSYOaCYUSlsyZyEpXz34JzkwYSj1MWQpRF4gSiclZFU1YF8NRjDuTSTqbDPuZEYDYWUnbDYXQCM2b1QqVkMzLDLwXWUYTVgiNDUHbFkJaVstLUAGZV0kMz0IMycERFQhPmYQcUIVX1gNXyf1bzcgUz4Lb1Mua0I5dl8RcDoVYSY3Rl8rbTkJZ1sYaD80djoRckovKzcpZygLLhsqRDURVSL2J2ECUmASQ0QDbz8VRjcscFn0SlECXWk0ZxsqP0Ercm=yb0QhLGn0YBsXPykwRkUPUlY1bEQtQVcVXV4OXTrxXjoCYzT4SkUjb0gVUCMYbFUTYzwJQFH3SmczLCIwcGD3dV0pdjzyXUH1Lz8FSDnyUFUnRVXwQkQAckXybiQMazotRD4QX1rvYmEWTUcSLmAkTlYELSgyPWApXjwMUjE1VlgJYzI5aF80SxsAVl8SXlkjQmHuPT4BUjsGQVcpRkIDRCIqTmgDLFQCcD8VQzwPTyg2PkEnVDMhaFELYWMrYh73a2oxYG=yZicOaCDxbDohXUgSJzEhaT0Hb0LuMDw2PUE0Q0QASFr3dFcGdWgxdkMhdmkJQTwGTjIRUUM0SGcrKzI4akUCUFgxR0ggcjIGaUAjVV8YZD4yTFs3QVUqZzbvZEUQVVYDTjUYRVgwYjUxSlUNMUIzTzMjZUMlMzkSbzY5QVruJ1onMUPvUlvvPkU0VWYtZVEwTVMyLkY5UWg0aSEyajMuUycVSGEvKzH0TFQoViPxbFszLRstSGMlRmMpXlwSP0QiUTgWLVEqaCQrTV32dmY4UVozLjgKYl83TiMqdSgvMEAjUVoIcjsValQndGITVVMSUlQGbUUYbWAYNGkTYV8CdTwKS2P2Q0YHclDzc1YYaDoCcjnwUFwAbz0kdV0FQjwyMzs1STIALkLyYjk4ajshS0MhTlg2ZiQkcmEtSy=7K0MoY14TdWAkOfzJOD8lYlwoalUTa0QxcVT9LSvuS1YlaFktYUQuUGI0YS3MBiwAcF8sZWogcFkuak8FaFEmOi=7KzEza10odlEzZV8tWzYrXVb9CPn7TGIucFUicDQuX2UsYV4zOi=





记录留档





制作销毁记录





与财政、卫生、环保、公安消防沟通，按要求销毁





制作销毁物品目录





销毁





移交财政





结案之后2日内





办理出库手续





物资交接出库





确认无误，核对签字





法制、监察监督





处理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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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没物资管理库





物资交接入库





核对无误，核对签字





法制、监察监督





办理入库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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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





没收物资





各类文书统一用打印、复印或者黑色中性笔、钢笔书写，字迹工整、清楚、填写内容齐全、准确、不涂改，若有涂改需加盖公章或摁手印。








一般程序案件





简易程序案件





案卷





七日内





档案室





特殊情况借阅





其他人员查阅





公、检、法查阅





上级调阅





出示有效证件和介绍信





出示有效证件和介绍信





出示有效证件和介绍信





负责人审批





1.借阅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特殊情况经机关负责人批准可适当延长，延长周期不得超过7日；


2.不得转借。





履行调/查/借阅手续,做相关登记





调/查/借阅





归还，检查案卷并做相关登记











确定会议方案





初步审查





确认签字





主持人综合讨论意见，形成决定，并宣布案审组会议结束





复印件存入行政处罚案卷，记录存档





案件审理记录





























案件承办人陈述案件情况及初步处罚意见





案审组成员对案件有关内容进行审议，并发表意见





参会人员就案件的有关问题向承办人询问





法制部门意见





会议参加人员是否符合规定，说明会议审理案件的数量及审理程序





召开会议





召集案审组全体成员及案件调查机构汇报人员





案审组





案件调查机构单位提交书面汇报材料及审议事项有关的其他材料





案审办





做出行政处罚决定数额较大的行政处罚案件





其他需要由案件审理组审议决定的案件





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做出处理决定的，需要再次延期调查的案件





按照相关规定做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应报上级行政主管机关审查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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